
省本级特门新政策转换告知书

尊敬的省本级参保人员：

您好！特门政策已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按《湖南省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慢特病门诊待遇保障管理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2〕52

号）文件执行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1. 我们已于1月1日进行了系统切换，由于系统尚未完善，

目前只能查到原有待遇主病种的额度，根据 52 号文件第十四条

“经评审符合两种及以上门诊慢特病纳入标准的，可从中自主选

择一个病种享受待遇，并在此病种基础上再增加不超过 100 元/

月的医疗费用限额”，此额度我们会在本月维护完毕，届时增加

的额度仍然可以使用。

2. 新政策实行按月管理，即只能拿当月的药，当季度未使

用完的额度清零。

3. 新申请特门待遇请用 52 号文件里的申请表，以前的特

门申请表不予受理；每张申请表只能申报一个病种，每人最多维

护两个特门病种。

4. 原有主病种为“慢性心力衰竭”的，我们将调整为“冠

心病”病种；原有主病种为“其它”的，请于本月重新申报；糖

尿病、冠心病、高血压暂时只能按照低等级进行切换，本月会继

续调整到位。

5. 对新政策切换有疑问的，请于 2023 年 1 月 15 日-2023



年 3 月 31 日提供相关资料进行申诉更改，逾期不予申诉。

省医保中心待遇审定部

2023 年 1 月 3 日


